
附表二 

長庚大學數位金融科技學系 

PATTERN設計徵選競賽 

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
 

本人        參加長庚大學數位金融科技學系（以下稱主辦單位）所舉辦之

PATTERN設計徵選競賽（以下稱本競賽），就著作權事項，同意如下約定： 

1. 本人之參賽作品，係指 PATTERN與設計理念。如經評選得獎，則稱為得

獎作品。 

2. 本人之參賽作品均為自己原創，無抄襲、臨摹、仿作等情事，亦為尚未公

開發表之新作品。本人並保證未曾參選其他活動或將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

產權授權、讓與第三人。 

3. 本人之參賽作品如涉及他人之著作權、商標權、專利權、肖像權、隱私權

或其他等權益，應具體說明該他人之姓名、權益種類，並檢附他人之同意

書，始具備參賽資格。以下請勾選適當選項並說明： 

□本人確認參賽作品無涉及他人權益。 

□本人確認參賽作品有涉及他人權益： 

他人姓名是：               

涉及他人權益種類是：□著作權、□商標權、□專利權、□肖像權、 

□隱私權、或□其他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

□已檢附他人同意遵守本競賽辦法與各附表內容，作為本同意書之附件。 

  如他人同意書不符合規定，應於主辦單位所定時間內補正，逾期不補正 

  者，喪失參賽資格。 

4.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，本人同意無償讓與主辦單位。 

5. 得獎作品之著作人格權，本人同意下列事項： 

(1) 主辦單位得公開發表得獎作品。 

(2) 得獎作品公開發表時，主辦單位或第三人得表示或得省略本人之姓

名。主辦單位表示本人姓名時，依據本人於本同意書第 6條指定方式

為之。 

(3) 主辦單位得自行、請他人、或請本人變更、修改、分割得獎作品、或

與他人之作品合併修改（下稱變化後得獎作品）。就主辦單位自行或請

他人所為之變化後得獎作品，本人同意不提出任何異議。但如主辦單

位請本人為之，報酬與因此所生之衍生著作權，雙方另行議定之。 

(4) 對變化後得獎作品，本人不欲表示姓名時，本人得以 Email通知主辦

單位。自函到後二週起，除有已無法刪除姓名之情況，主辦單位不得

於公開發表時，表示本人之姓名，並應於主辦單位官方網站公告本人



不欲表示姓名之意思。第三人如有表示本人姓名之情事，本人同意自

行通知該第三人刪除本人姓名，並同意不對第三人主張著作人格權之

姓名表示權侵害，但該第三人經本人通知後仍不刪除者，不在此限。 

6. 得獎作品或變化後得獎作品公開發表時，主辦單位欲表示本人姓名時，其

表示方式如下（僅得勾選一項）： 

□表示本名，如本同意書之立同意書人姓名。 

□表示別名，請敘明：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

□不具名。 

7. 本人擔保參賽作品未侵害他人權益、未違反本競賽辦法與各附表之規定。

主辦單位若發現參賽作品或得獎作品涉及侵害他人之著作權、專利權、商

標權、肖像權、隱私權或其他等權益，或違反本辦法與附表之規定，得取

消本人之參賽資格或得獎資格，並得公告週知。本人願自負一切法律責

任，繳回已受領之獎金及獎狀，主辦單位如因此受有損害，並願賠償之。 

8. 若需本人協助進行得獎作品之智慧財產權（包含但不限於商標權或設計專

利權）登記或註冊者，本人願無條件配合辦理註冊登記等事宜(包括提供得

獎作品之詳細資料、簽署申請文件、出庭證述等)，且主辦單位無須另行支

付本人任何費用。 

 

此致  

長庚大學數位金融科技學系 

 

立同意書人(請親筆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電子郵件： 
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法定代理人(如立同意書人未滿 20歲，法定代理人應親筆簽名同意並填列個人

資料)：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
